
湖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 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297号公布 根据2025年

2 月 23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435 号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科学开发利用空中

云水资源，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应当遵守本办

法。

本办法所称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

用气候资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化学过程

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消雨、消雾、防霜等目的的活动。

第三条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科技引

领、安全至上。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和

协调，将人工影响天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属于公

益性事业，所需经费列入该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协助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

点的场地选择、标准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维护等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指导本行政区域内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公安、

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应急管理、

空中交通管制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人工影响天气的相

关工作。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人工影响天气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关

键技术研究，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的

应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的

科普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认识。

第八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人工影响天

气省际区域协作，建立健全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联防协作机制，组织和实

施人工影响天气联防作业，促进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交流。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作业实施

第九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发展改

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行政、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

编制全省人工影响天气专项规划。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组织气象主管机

构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人工影响天气专项规划。



第十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年度工作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未设气象主管机构的县（市、区）的人工影响天气年度工作计划，

由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编制。

第十一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具有监测预警、作业指

挥、信息处理等功能的全省一体化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系统，提高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十二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由省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空中

交通管制单位确定。经确定的作业站点不得擅自变动，确需变动的，依

法履行相关程序。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地理条件、人口

密度、农业生产、交通通信等情况，向省气象主管机构提出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站点布设需求。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满

足作业安全和作业效果的需要。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在本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可以组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适时开展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

（一）出现干旱并且预计旱情持续加重；

（二）可能出现危害农作物的冰雹天气；

（三）发生森林火灾或者森林长期处于高火险等级时段；



（四）重污染天气相应等级预警启动；

（五）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需要；

（六）重大活动保障需要；

（七）其他需要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情形。

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当具备适宜的天气气候条件，充分

考虑当地防灾减灾的需要和作业效果。

第十四条 利用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由

作业地的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申请空域和

作业时限。

利用飞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由省气象主管机构向有关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

第十五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地的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

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公告，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公告内容包括作业起止时间、作业区域、作业设备类型、发现故障弹药

的处理方式、意外事故的报告方式等；作业时间、作业区域等作业事项

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公告。

作业过程中，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站点附近的醒目位

置设置警示标志。

第十六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当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

内，严格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作业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并

接受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的指挥、管理和监督，确保作业安全。



第十七条 作业地气象台站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所需的气象探测资料、情报和预报。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行政、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林业等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需的灾情、水文、火情、

生态环境等资料。

利用飞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时，机场管理机构及有关单位应当

做好飞机起降、备降和地勤保障、飞机驻场保障工作。

第十八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依法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

当建立健全作业档案制度。

作业档案应当包括作业目的、时段、地点、设备、弹药种类与用量、

空域申请与批复等内容。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效果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评价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纳入安全生

产监督保障体系，支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定期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进行安

全评估，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依法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作业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提高安全技术水平和作业能力。



第二十一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炮

弹、火箭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武器装备、爆炸物品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和强制性技术标准。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火箭发射装置、炮弹、火箭弹，由省气象

主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采购。

第二十二条 运输、存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火箭发

射装置、炮弹、火箭弹，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武器装备、爆炸物品管理的

法律、法规；炮弹、火箭弹临时存储场所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

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协调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炮

弹、火箭弹存储工作。气象主管机构和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公安、交通

运输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火

箭发射装置、炮弹、火箭弹的存储、运输进行监督和指导，落实监管措

施。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炮弹、火箭弹发

生丢失、被盗、被抢等情况时，应当立即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公安机

关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由省

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年检；年检不合格的，应当立即进行检修，检修期间

不得用于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经检修仍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的，

予以报废。



报废的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变质和过期失效的炮弹、火箭弹，

由省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处置。

第二十四条 利用高射炮和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绘制作业安全射界图，并在安全射界范围内实施

作业。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擅自移动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设备和设施。

第二十六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的规定，对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人员掌握相关作业规范和操作规程后，方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利用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人员名单，由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报送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县级以上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将人员名单抄送同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业化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队伍建设，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劳

动保护、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制度。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应当为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装备

和器材，并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指导、督促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单位编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发生突发事件的，作业单位应当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并依法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



在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依法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做

好事故处理工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或者未按照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操作规程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重大责

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禁止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侵占、损毁、擅自移动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设备和设施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拒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